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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快遞 

財政部 113年 1月 4日台財稅字第 11204665340

號令，核釋以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

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為信託財產適用受控

外國企業制度課稅規定 

 

委託人以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

為信託財產（以下簡稱信託股權）者，適用所得稅法第43條之3及

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相關課稅規定： 

一、信託股權持有人認定及申報CFC應課稅所得 

      情境一 情境二 

信託股權持有

人認定 

孳息受益人 

(已確定且特定) 

委託人 

(孳息受益人未確

定)(註1) 

持有人對信託

股權企業直接

持股比率計算

方式 

⚫ 以下二項合併計算 

1. 孳息受益人信託以

外之直接持股比率 

2. 委託人成立信託之

信託股權比率與孳

息受益人之受益比

例(註2)乘積 

⚫ 孳息受益人同時為

其他以同一低稅負

以委託人為孳息受益

人，依照情境一規定計

算 

項目 
情境 

https://law.dot.gov.tw/law-ch/home.jsp?id=18&parentpath=0%2C7&mcustomize=newlaw_view.jsp&dataserno=202401050001
http://www2.deloitte.com/tw/tc.html
http://www2.deloitte.com/tw/tc.html


區關係企業股權為

信託財產之孳息受

益人，依前點規定

計算乘積 

CFC認定 孳息受益人及其關係

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

低稅負區關係企業之

股權合計達50%或對其

具有控制能力者 

委託人及其關係人直

接或間接持有該低稅

負區關係企業之股權

合計達50%或對其具有

控制能力者 

CFC 投資收益

或 CFC 歸課營

利所得 

以CFC當年度盈餘，按

孳息受益人對CFC直接

持股比率及持有期間

計算 

以CFC當年度盈餘，按

委託人對CFC直接持股

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 

註1：如信託契約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，亦未明定受益人之範圍及條件；或委託

人保留變更（指定）受益人或分配、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等情形。 

註2：孳息受益比例以信託行為明定或可得推知之比例為準；其比例不明或不能

推知者，按孳息受益人人數平均計算之。 

二、受託人新增作業規定 

因應前述CFC投資收益或CFC歸課營利所得課稅，新增下列義務，適

用於受託人辦理113年度及以後年度信託所得申報： 

計算 CFC 投資

收益或 CFC 歸

課營利所得 

受託人應依CFC相關規定，以CFC當年度盈餘按

信託股權直接持股比率及當年度信託期間，計

算其投資收益或營利所得，供其依規定申報 

辨認 CFC 實際

分配股利之盈

餘所屬年度 

CFC實際分配股利或盈餘時，受託人應辨認該股

利或盈餘所屬年度；如為112年度及以後年度

者，應依規定申報，以避免重覆課稅，並計算

孳息受益人或委託人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

繳納之股利或盈餘所得稅，供其依規定申報扣

抵所得課稅年度應納稅額 

處分CFC股權 受託人應載明處分收入及原始取得成本，供孳

息受益人或委託人依規定計算處分或交易損益 

 

勤業眾信觀點 

一、為便於了解上述規定，舉例說明。A公司為Cayman公司，設立

於105年，共有四名股東分別為甲公司、乙公司、B君及C君，持股

比率分別為60%、20%、10%、10%，甲、乙公司皆為台灣公司且非

為關係企業，B君為台灣居住者，C君則非台灣居住者。甲公司於



112年10月1日將所持有A公司60%股權交付信託予信託機構，約定

本金受益人為自己，孳息受益人為甲公司大股東已成年子女B君及C

君，受益比例分別為60%、40%。在信託成立年度，甲公司將孳息

他益給B君及C君，屬甲公司對B君及C君的贈與，甲公司應依所得稅

法規定計算B君及C君的受贈所得，開立免扣繳憑單給B君供其併入

個人綜合所得申報課稅，給付C君(非台灣居住者)受贈所得則應就源

扣繳20%所得稅。 

(一)B君對A公司於112年底之直接持股比率合計為46%，計算如下： 

1.B君直接持有A公司股權比率：10% 

2.B君為A公司信託孳息受益人之股權比率：36%，按甲公司成立信

託時信託股權比率60%X乘以孳息受益比例60%。 

(二)B君申報CFC股利所得：B君為甲公司大股東子女，B君及其關係

人(甲公司及C君)合計對A公司持股達80%，因此A公司為B君之CFC，

B君應依CFC相關規定申報海外股利所得以課徵基本所得稅。以112

年度為例，假定A公司依CFC相關規定計算之當年度盈餘為5,000萬

元，B君應申報有CFC營利所得950萬元，計算如下： 

1.直接持股部分=5,000萬元X持股比例10%X持有期間12/12=500萬元 

2.B君為A公司信託孳息受益人部分=5,000萬元X持股比例36%X持有

期間3/12=450萬元 

此外提醒A公司亦為甲公司之CFC，甲公司112年度應依相關規定申

報CFC投資收益2,250萬元 (=5,000萬元X持股比例60%X持有期間

9/12)。 

二、提醒受託人注意，同一低稅負區企業股東或出資人可能將持股

信託給不同受託人，因此如有接受低稅負區企業股份或資本額為信

託財產者，宜儘快與委託人及受益人溝通取得信託股權企業之股東

或出資人名冊、CFC財務報表等資訊，以利正確辦理113年度信託所

得申報。 

 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您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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